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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云南省电子工业行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云南聚诚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卓业能源有限公司、云南省电子信息产品检验院、

云南师范大学太阳能研究所、云南拓日科技有限公司、云南晶能科技有限公司、昆明欧姆光能科技有限

公司、云南省电子工业行业协会、云南省太阳能产业联盟。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李承金、王萍、刘祖明、傅洪波、傅定文、刘军勇、李杰慧、杨培志、陈刚、

刘毅峰、宋明集、杨永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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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照明系统  第 2 部分：施工与验收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太阳能照明系统（以下简称系统）施工与验收的系统施工安装要求、系统性能要求、

部件检验方法及系统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以太阳能做为能源供电的照明系统施工与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828.1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 

GB/T 9535-1998 地面用晶体硅光伏组件 设计鉴定和定型 

GB/T 19064-2003 家用太阳能光伏电源系统 技术条件和试验方法 

GB 24460-2009 太阳能光伏照明装置总技术规范 

GB 50172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蓄电池施工及验收规范 

CJJ 45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CJJ 89 城市道路照明工程施工及验收规程(附条文说明)  

DB53/T 576.1-2014 太阳能照明系统 第1部分：配置与设计要求 

3 系统施工安装要求 

3.1 一般要求 

3.1.1 太阳能照明系统的施工应符合 CJJ 89 的要求。 

3.1.2 太阳能照明系统的承建单位应具备相应资质，施工人员应取得《太阳能利用工执业资格证书》。 

3.1.3 工程施工前应具备完备的现场地形勘察资料。 

3.1.4 宽度在 5 m 以下的村庄道路，灯源高度宜于 4 m ～5.5 m；宽 5 m 以上的普通街道和支路慢车

道，灯源高度应大于 5.5 m，包括广场、活动中心等。 

3.1.5 灯杆之间距离宜为 25 m～30 m。 

3.1.6 在弯道或者视线不良的区域应设置警示标识。 

3.2 选点要求 

3.2.1 选点时应探明工程附近的管线、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公共设施的构造情况，应注意空中缆线、

地下管网等对照明系统施工的影响和使用安全，特别是高压电力系统和军用通信电缆要着重说明并提前

采取避让措施。选点时杆位不应影响交通安全，不应安装在有高大建筑物、树木遮挡太阳能电池组件的

地方。对于 1 kV 以下电压系统，距离应在 1.5 m 以上，对于 10 kV 电压系统，距离应 3 m 以上。 

3.2.2 施工方应作好已选点位的醒目标记并绘制成施工图，在绘图时应标明点位周围存在的各种建筑

物、电缆、电线等具体情况以备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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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基础施工 

3.3.1 施工准备 

施工时应按批准的规划平面图进行施工。 

3.3.2 基坑开挖 

基坑开挖应严格按照图纸规定进行。 

3.3.3 钢筋及混凝土施工 

按照相关国家建筑施工规范要求施工。 

3.4 设备安装要求 

3.4.1 一般规定 

3.4.1.1 系统中使用的各部件应满足设计要求，且所有设备、构配件进场后，应由施工方进行自检，

材质证明、质量、数量均符合合同要求后，现场经三方开箱验收合格后，才可用于指定部位。  

3.4.1.2 应编制施工组织计划，经建设单位或监理单位批准后方可实施，施工人员应具有相应的安全

防护措施。 

3.4.1.3 安装人员应选择熟练的专业队伍进行安装，在安装施工时应配置专业技术人员和安全人员。 

3.4.2 灯杆及连接部件 

3.4.2.1 灯杆及各连接部件应连接牢固、无松动现象。 

3.4.2.2 灯杆立好后应垂直，校正后用双螺母加弹簧垫片拧紧固定。 

3.4.3 灯具及附件 

3.4.3.1 同一道路灯具安装高度应一致，地面照度达到设计要求。 

3.4.3.2 灯具仰角要由街道宽度及灯具的配光曲线来决定，每条街道的仰角应一致。 

3.4.3.3 灯头可调时，应使光源中心线落在路宽的 1/3～1/2 范围内。 

3.4.3.4 对长臂灯或支臂灯灯体在安装后，灯头侧应比电杆侧仰起 10 cm。 

3.4.3.5 特殊灯具应根据配光曲线来决定灯具仰角。 

3.4.3.6 灯具应牢固，不应有松动现象。 

3.4.3.7 透明罩的扣环应完整可靠。 

3.4.4 电源系统 

3.4.4.1 电源线应采用铜芯线，按实际功率配置铜芯线的面积。 

3.4.4.2 穿入铁管和杆孔内部的电源线，不应有接头和破皮裸露。 

3.4.5 光伏组件 

3.4.5.1 组件规格、型号及其他技术参数应满足系统配置技术要求。 

3.4.5.2 组件安装时应轻拿轻放并防止锐器刮擦组件背面。 

3.4.5.3 组件安装应牢固不应有松动现象。 

3.4.6 蓄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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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1 安装应符合 GB 50172 有关规定。 

3.4.6.2 蓄电池应安装在太阳能照明系统专用配置的电池箱里，可采用地埋式或悬挂式，除高寒地区

外，宜采用悬挂式，悬挂高度不低于 4.5 m。 

3.4.7 控制器 

控制器应安装在防护等级大于IP65的装置内，正确连接控制器极性，极性连接线应牢固无松动。 

4 系统性能要求 

4.1 通用规定 

4.1.1 运行环境  

4.1.1.1 系统在-20℃～50℃范围内，应能正常工作。 

4.1.1.2 系统在连续 2 个以上阴、雨、雪天正常照明时间应满足 DB53/T 576.1-2014 第 5 章的要求。 

4.1.2 一般要求 

4.1.2.1 应根据地面光照值和设定的时间自动开启和关闭电光源，且设定的时间应符合配置设计要求，

具体要求见 DB53/T 576.1-2014 第 5 章。 

4.1.2.2 系统效能应符合 GB 24460-2009 第 5.2.2 条要求。 

4.1.3 安全要求 

系统安全应符合GB 24460-2009 第5.3条要求。 

4.1.4 道路照明 

道路照明应符合CJJ 45要求，非道路照明系统应符合本标准4.2、4.3、4.4的要求。 

4.2 系统的中心照度 

系统的平均照度不低于20 lx。 

4.3 系统的平均照度 

系统的中心照度不低于12 lx。 

4.4 系统的有效光区 

4.4.1 按 DB53/T 576.1-2014 第 5 章表 1、表 2、表 3、表 4、表 5、表 6、表 7、表 8 配置系统的有效

光区面积不低于 240 m
2
。 

4.4.2 按 DB53/T 576.1-2014 第 5 章表 9、表 10、表 11、表 12、表 13 配置系统的有效光区面积不低

于 50 m
2
。 

5 部件检验方法 

5.1 太阳能电池组件试验 

5.1.1 外观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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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件的外观在不低于1000 lx光照度条件下目测。 

5.1.2 环境和机械性能试验 

组件的环境和机械性能试验按照GB/T 19064-2003中8.1.4条规定的方法试验。 

5.1.3 电性能测量 

5.1.3.1 绝缘性能 

按照GB/T 9535-1998中10.3条规定的方法测量。 

5.1.3.2 太阳能电池组件光电转换性能 

按照 GB 24460-2009中7.1.1规定的方法测量。 

5.1.3.3 最大输出功率 

按照GB/T 9535-1998中10.2条规定的方法测量。 

5.1.3.4 额定功率 

按照GB/T 9535-1998中10.2条规定的方法测量。额定电压时输出的功率即为额定功率。 

5.2 蓄电池试验 

蓄电池试验按照GB 24460-2009中7.1.2条规定进行试验。 

5.3 充放电控制器试验 

充放电控制器试验按照GB 24460-2009中7.1.3条和GB/T 19064-2003中8.2条进行试验。 

5.4 照明部件试验 

照明部件试验按照GB 24460-2009中7.1.4条、7.2.4和GB/T 19064-2003中8.3条进行试验。 

5.5 逆变器试验 

逆变器试验按照GB/T 19064-2003中8.4条进行试验。 

5.6 结构部件试验 

a) 

结构部件试验按照GB 24460-2009中7.1.5条进行试验。 

6 系统检验方法 

6.1 系统外观按照 GB 24460-2009 中 7.2.1 条进行检验。 

6.2 接地电阻、绝缘电阻按照 GB 24460-2009 中 7.2.2 条进行检验。 

6.3 充放电线路按照 GB 24460-2009 中 7.2.3 条进行检验。 

6.4 系统效能按照 GB 24460-2009 中 7.2.5 条进行检验。 

6.5 风荷载按照 GB 24460-2009 中 7.2.6 条进行检验。 

6.6 系统光照度的检验按如下要求进行： 

在夜晚点亮系统，系统正常工作后进行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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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系统中心照度采用精度为 0.1 lx 的照度计，在光区范围内随机抽取 10 个点检测，选取最亮点

作为中心照度值； 

c) 系统平均照度按 CJJ 45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量； 

d) 系统有效光区面积测量方法，用照度计从灯具的光中心点向灯具轴向及以轴向垂直的方向 4

个方向延伸至照度为 1 lx 的地方为止选取 4 个点，4 个点连线构成的两个不规则三角形面积

相加即为系统有效光区面积。 

7 检验规则 

7.1 检验分类 

检验分为部件检验及系统检验。  

7.2 部件检验 

按GB/T 2828.1规定执行。采用一次抽样，检验项目、检查水平和合格质量水平应符合表1规定。 

表1 部件检验要求 

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检查水平 

IL 

合格质量水平 

AQL
＊
 

1 太阳能电池组件 DB53/T 576.1-2014  4.1条 5.1条 

2 蓄电池 DB53/T 576.1-2014  4.2条 5.2条 

3 充放电控制器 DB53/T 576.1-2014  4.3条 5.3条 

4 照明部件 DB53/T 576.1-2014  4.4条 5.4条 

5 逆变器 DB53/T 576.1-2014  4.5条 5.5条 

6 结构部件 DB53/T 576.1-2014  4.6条 5.6条 

 

I 

 

4.0 

＊
部件按标准规定的试验方法进行检验时，合格质量水平（AQL）值应取相应国标给出值。 

 

7.3 系统检验 

7.3.1 抽样 

对相同部件组成的系统，由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到现场进行检测，按10%的比例随机抽取进

行系统测试。 

7.3.2 检验 

对所抽取的系统按本标准第6章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应符合本标准第4章的要求，如出现

不合格项时，罗列不合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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